附件3
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

奖励经费绩效评价

一、自评结论

（一）自评得分

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专项资金项目目标明确，管理到位，资金使用规范，按照项目规定的时间高效、有序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项目绩效自评得分70分，评价结果为中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执行率情况。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金20万元，实际到位20万元，到位率100%。
2.未完成的绩效目标。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专项资金下达20万元，实际支付0万元，预算执行偏低原因为：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，所以预算执行偏低。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
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绩效目标未完成的情况,主要是覆盖率未能达到90%，财政困难，资金未能及时拨付兑现。
（四）下一步拟改进措施

1.下一步拟改进措施，2021年度优秀乡村教师市级奖励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未完成，主要是我县财政困难，未能及时拨付兑现，下一步我县加大优秀乡村教师奖励力度，加大资金统筹，及时拨付兑现。
2.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。我县结合实际情况，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经费下达后，及时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各学校，统筹到安排支出。

二、佐证材料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.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。为全面深化我市新时代中小学教师队伍改革，激发广大教师扎根乡村、终生从教，成长为人民教育家，决定自2019年起，每年在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的在职教师中，遴选4名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，给予每人5万元奖励。
2.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。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金20万元，实际到位20万元，全部为市级专项资金；资金全部安排到各学校，用于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；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专项资金下达20万元，实际支付0万元，预算执行偏低，原因主要是财政资金调度困难；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属于长期性项目。
（二）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1.准备阶段（2021年5月5日——10日）

组织学习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的相关规定，确定评价范围和对象，明确评价的目的、内容、任务、依据，掌握评价的时间和有关要求。

2.实施阶段（2021年5月10日——11月15日）

下发绩效自评工作通知，安排绩效自评工作，制定评价指标体系；组织项目单位自评并上报自评报告，汇总二级绩效自评后对一级项目进行自评；上报龙陵县财政局审核。

3.总结阶段（2021年5月16日——20日）  

总结评价工作经验，进行一步完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，装订归档绩效自评资料。在单位门户网站公示绩效自评报告，接受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预算执行情况分析。2021年度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专项资金下达20万元，实际支付0万元，预算执行偏低原因为：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，所以预算执行偏低。
2.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数量指标：奖励我县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4人，达到预期目标。
（2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效益指标：全县的农村学校覆盖率为90%，达到预期目标。
（3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乡村满意度达到95%，距预期目标略有差距；乡村教师满意度达到90%，距预期目标略有差距。
（四）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。

通过2020年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优秀教师奖励专项资金绩效自评，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，达到了既定的绩效目标。项目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，一些管理方法不够科学，项目监管需加强，需要细化。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、严谨性，加强项目监管，跟踪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，用好资金，确保资金发挥更大效益。

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，将评价结果作为申报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，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。 通过实施优秀乡村教师市级奖励政策，全面深化我县新时代中小学教师队伍改革，激发广大教师扎根乡村、终生从教，成长为人民教育家。
其他佐证材料

     无其他佐证材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龙陵县教育体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28日


